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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說二次創作中的一些部份，例如翻譯、改編已屬版權擁有者的專有權利，這其實
等於承認：過往向版權商家傾斜，縱容甚至協助他們拿公有的文化傳播來圈地割據之
版權政策，已令一些公有的文化傳播權利被蠶蝕。我歡迎政府的「第三方案」，但不
等於這方案並無問題。現時諮詢文件提出的公平處理豁免範圍，只限於「戲仿」、
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「模仿」四類作品，眾所周知，二次創作包含的範圍，遠遠不
止於此。我認為原來這個「第三方案」，才是一個很基本的開始——開始呼應民間力
竭聲嘶呼喊的基本要求。同時豁免刑責及民責，並不是「吊高嚟賣」的奸商手法，而
是維護言論、表達及創作空間的最基本保障。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，使用UGC，這概
念由歐盟報告提倡，加拿大政府已 立法及實行。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
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，世貿本身也好，其他成員國也好，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
有違世貿公約。奸商雙重標準、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，只許州官老作
「超乎輕微」，不准百姓倡議「UGC」，還有甚麼公義可言？


